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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切实加强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各有关部门，市直派驻有关单位：
7月24日，吉林省长春市敬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长春博大东方经贸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截至目前，火灾共造成15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重伤14人，轻伤5人，轻微伤6人，过火面积约3800平方米。这是继河南章丘“6.25”重大火灾事故之后，一个月内的又一起重大火灾事故，伤亡惨重，教训深刻。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吉林省长春市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充分认清当前消防安全形势的极端严峻性，切实加强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确保全街道火灾形势稳定，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部署安排，现将近期火灾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刻汲取教训，认真研判形势。由于疫情防控、春夏季节转换和防风防汛等因素，近期高层建筑、大型商超、旅游景区、星级酒店、历史宗教、医院诊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火灾风险显著提升。各有关部门单位应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个必须要求，认真贯彻国务院及省市安委会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系统的消防安全监管。切实强化行业风险分析研判，找出最不放心的区域、最不放心的场所，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二、抓住重点问题，全面排查整治。深刻吸取吉林省长春市火灾教训，各工作点、各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立即组织对高层建筑、由老旧厂房、仓储物流仓库改造的婚纱摄影、直播带货基地，由老旧工业用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住人、违规使用聚氨酯可燃夹芯彩钢板、堵塞封闭占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损坏故障、违规用火用电、宣传教育提示不到位、逃生演练走过场等突出问题。督促单位严格加强营业期间的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发生火灾事故。

    三、加强宣传教育，发布安全提示。各工作点、各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及时向高层建筑、大型商超、旅游景区、星级酒店、历史宗教、医院诊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发布消防安全风险提示，加强火灾警示教育，压实单位主体责任。督促等相关行业单位立即开展隐患自查自纠，落实消防安全宣传提示，组织全体员工开展1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巡查制度。

四、严格管控措施，开展逃生演练。要督促各行业消防安全不放心区域、不放心单位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等重点人员在岗在位，安排力量加强24小时巡逻检查。同时，各行业系统立即组织相关单位制定完善灭火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逃生演练。要督促单位专职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等消防力量做好联勤联动，确保一旦发生火警，迅速组织人员疏散逃生、扑救初起火灾，科学有效处置。

罗山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
（罗山街道办事处代章） 
2021年8月6日
罗山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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